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601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因公出國案件審核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申請人擬訂計畫提出申請。 

二、 人事單位進行申請案件檢核，如申請人為校長，須向教育部人事

處報核。 

控制重點 一、各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所需出國費用由派遣機關負擔者，應於年

度編列預算前，擬訂年度因公出國計畫報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

定後，辦理出國手續。 

二、奉准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前經核准時，得依公務人員（教師）請

假規則規定請假自費順道觀光或探親。 

三、因公出國人員應於出國前送權責機關簽（報）核。 

四、出國人員應於出差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其出差行程及日數；非經

事先核准，不得延期返國。 

五、出國教師須先於請假時以網路填寫調補課情形並送教務處登記。 

六、出國人員於出差期間，人事單位仍應循例辦理渠等健保、公保及

退撫基金等代扣、審核及撥付作業。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二、教師請假規則。 

三、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 

四、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五、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使用表單 因公出國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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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作業流程圖 

公務人員因公出國案件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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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研擬出國計畫 

申請人 

 

提出申請（含行程及日數） 

申請人 

申請人 
是否為首長 

報請教育部核定 
 

教育部人事處 

各校自行核定 
 

人事室 

出差人員檢附機票票根、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其他原始單
據及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等申請差旅費 

申請人 

審核後撥付差旅費 

會計室 

結束 

返國後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出國報告並上傳
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網址：http://report.nat.gov.tw/reportwork/ 

申請人及人事室 

級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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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_________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因公出國案件審核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 為規範各校因公出國計畫與經費管
控規定，審慎編製出國計畫，提高預
算運用效益，是否有訂定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相關規定。 

   

三、 因公出國案件是否有建立審查機制
（如成立審查小組辦理年度因公出
國計畫審查事宜）。 

   

四、 出國考察前是否提交完整考察計畫。    
五、 出國考察前是否先透過國內(外)機

構或網際網路取得觀摩或學習資訊。 
   

六、 出國考察之計畫項目是否確屬業務
需要並有益國家（學校）整體利益。 

   

七、 因公出國人員是否依公務（教師）人
員請假規則，完成相關請假程序。 

   

八、 如有特殊原因必須變更計畫，或因臨
時業務需要派員出國者，是否依規定
簽報核准。 

   

九、 因公出國人員，是否確實於返國後規
定期限內提出出國報告，並上傳公務
出國報告資訊網。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
改善措施如下： 
 

註：1.各校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602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赴大陸案件審核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各校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含教師兼行政人員）赴大陸，

二週前填好「直轄市長、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員（含退

離職）、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申請表」

送本校人事室。 

二、各校人事室審核其事由並附具意見後，函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申請許可（校長應報教育部核准）。 

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與否之處分，以書面（或傳真）回

覆各校人事室並確實勾稽。 

四、許可無效或未經許可者進入大陸地區，經查證屬實者，依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1條第 2項規定裁處新臺幣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緩。 

五、簡任第十職等以下公務員（含教師兼行政人員）於赴大陸七天

前填好「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

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送各校校長核定。 

六、公務員（含教師兼行政人員）申請赴大陸地區返臺後，應於一

星期內填具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應表，並依反應表內容

格式確實填妥暨完成核定程序後送交各校人事室或秘書室存查

；若有相關異常情形或問題反映，除由申請人於反應表填寫外

，應由各校人事室另行紀錄並給相關單位提供協助。 

控制重點 一、公務員（含教師兼行政人員）遴派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

關活動者，以公費及公假為之。 

二、公務員（含教師兼行政人員）向本校申請並同意進入大陸地區

從事與業務相關活動者，以自費及公假為之。 

三、前 2 款除核予公假外，得由各校視實際需要，部分核予休假或

事假。 

四、其他赴大陸事由應依公務人員（教師）請假規則及臺灣地區公

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辦理。 

五、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下人員赴大

陸地區，依「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 

    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辦理；未涉及國 

    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人員赴大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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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

法」辦理。 

六、本案如係因公赴大陸者，辦理方式及相關注意事項請參考「公

務人員因公出國案件審核」之處理流程。 

法令依據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三、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四、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五、教師請假規則。 

六、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使用表單 一、直轄市長、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員（含退離職）、簡任

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三、赴大陸地區返臺意見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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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準備 公務人員（含教師

兼行政人員）赴大

陸提出申請（含行

程及日數）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簡任第 10 職等以下未涉

及國家安全機密人員 

簡任第11職等以上及簡任

第10職等以下涉及國家安

全機密人員 

校長報請教

育部核定 

除校長外由

各本校核定 

 案件審核 

  秘書室 

是否同意 
重擬計畫提報 

申請人 

提出申請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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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赴大陸案件審核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為辦理各校公務員（含教師兼行政
人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是否建立
事前瞭解、事中聯繫及事後意見反
映、追蹤檢討之內部管理機制，並
訂定公務員赴大陸地區之相關作
業規範。 

   

三、所屬公務員（含教師兼行政人員）
申請赴大陸地區，是否據實填具進
入大陸地區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行
程表、親屬關係證明或邀請函等參
考文件。 

   

四、進入大陸地區人員是否確依「臺灣
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
大陸地區許可辦法」規定程序申請
許可。 

 (一)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從事
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經內政部
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等機關共同審查許
可始得前往。 

 (二)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
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員
（含教師兼行政人員）應向內政
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許可始得
前往。 

 (三)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
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含
教師兼行政人員）及警察人員，
應向各校申請，校長應向教育部
申請始得前往。 

   

五、所屬公務員返臺後，是否於一星    
期內填具赴大陸地區返臺意見反
應表送交各校人事室（校長送交教
育部）。 

   

六、機關為辦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案
件，是否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
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第 4 條規定，隨時檢討涉及國家安
全機密人員範圍，列冊函送內政部
入出國及移民署。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603 

項目名稱 請假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請假人員可親自或委託他人至各校差勤線上簽核系統填寫請假

單，遞陳單位主管或經校長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後，方得離開辦

公場所，遇有疾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家屬親友，代辦請假

手續。 

二、 校長赴大陸地區及立法院開議期間出國應報教育部核准。 

三、 請假人員申請公傷假或延長病假時，應先專簽敬會人事室並經校

長同意後，再辦理請假手續。 

四、 因個人事由申請出國案件，均依各類人員請假規則(如：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教師請假規則或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程序辦理，

並應敘明前往國家及事由，於事前報經校長核准。 

五、 教職員工請假，核定權責劃分如下： 

(一) 教師部分：3 日以內者，由系(所)主管及院長核定，超過 3

日者層轉校長核定;系所主管、院長請假，陳校長核定。 

(二) 行政單位員工部分：3 日以內者，由單位主管核定，超過 3

日者，層轉校長核定;單位主管請假，陳校長核定。 

(三) 系(所)、學院員工部分：3日以內者，由系所主管核定後層

轉院長核定;超過 3日者，層轉校長核定。 

(四)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其請假核定權責比照行政單位職技員

工部分辦理，但須同時知會所屬之系所主管。 

控制重點 一、 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每年准給 5日。其家庭成

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需親自照顧時，得

請家庭照顧假，每年准給 7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超過

規定日數之事假，應按日扣除俸(薪)給。 

二、 2 日（含）以上之病假及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應檢具合法醫

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

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其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後超過規定日數

（28 日）應按日扣除俸(薪)給，病假，得以時計。 

三、 申請延長病假者應請畢規定之事、病假（含生理假，超過規定日

數以事假抵銷）及休假，患重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者，應事前檢

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經機關長官核准得延長之。其延

長期間自第一次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算，二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

過一年。請延長病假期間，例假日均不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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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婚假者應檢具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並自結婚之日起一個月

內請畢，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因特殊事由，經學校核准延後給

假或於結婚前 5日內提前給假者除外。 

五、 配偶分娩時，給陪產假 3日，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 3 日內請畢。 

六、 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8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

分娩後；於分娩後，給娩假 42 日；懷孕滿 5個月以上流產者，

給流產假 42 日；懷孕 3個月以上未滿 5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

21 日;懷孕未滿 3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 14 日。娩假及流產假

應一次請畢。請假時應檢附子女出生證明書。 

七、 申請喪假者須檢附死亡證明或親屬關係證明，得分次申請，但應

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八、 請假人員可親自或委託他人至本校差勤線上簽核系統填寫請假

單，遞陳單位主管或經校長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後，方得離開任

所，遇有疾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家屬親友，代辦請假手續。 

法令依據 

一、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二、 教師請假規則。 

三、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四、 勞工請假規則。 

五、 各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 

六、 各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 

七、 各校員工出勤管理要點。 

八、 各校教職員工出差注意事項。 

九、 各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假實施要點。 

十、 其他相關釋例規定。 

使用表單 一、請假申請單(含休假、事假、病假、婚假、喪假、娩假、陪產假

等) 。 

二、國內出差申請單。 

三、國內公假申請單。 

四、銷假單。 

五、因公出國申請單。 

六、非因公出國申請單。 

七、多日請假申請單。 

八、公出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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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至差勤線上簽核系
統填寫各類請假單 

覓妥職務代理人 

申請人 

機關長官或單位主
管審核 

是否核准 

重新修正假單內

容或補充說明 

申請人 

至差勤線上簽核系
統填寫各類請假單 

覓妥職務代理人 

申請人 

結束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請假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 為有效管理機關員工差勤，是否 
訂定員工差勤管理注意事項。遇有
差假法規異動時，人事單位是否適
時加以宣導或轉知同仁。 

   

三、 同仁請假或公差、公出，是否均事
先使用線上差勤系統填寫假單並
經核准始得離開任所，凡無故不到
勤，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
職處理。又是否落實職務代理制
度。 

   

四、 是否每月不定期抽查本校各單位
人員是否有出勤異常出勤情形。 

   

五、 校長請假是否依程序報經上級機
關核准。 

   

六、 人事單位是否定期將刷卡異常人
員列表送校長或單位主管瞭解並
作適切處理。 

   

七、 請假人員申請公傷假或延長病假
時，是否於填寫請假單或簽陳後先
會人事室。 

   

八、 請假人員遇有疾病或緊急事故，是
否告知其同事、家屬親友，代辦請
假手續。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604 

項目名稱 
簽到(退)管理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職工應依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每日上下班須親自辦理到退手

續。 

二、 專兼任教師應按教師授課時間表所訂時間授課，並執行輔導學

生責任，免辦簽到退。 

三、 職工於辦公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早

退；遲到、早退未辦理請假手續者，即應視為曠職。但有職務

上之理由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查屬實並簽報核准者，不在此限

。 

四、 忘記刷卡（漏刷）人員，前三次應自行網路填報忘刷卡申請單

，請服務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人事室登錄，超過三次者，應以書

面填報忘刷卡申請單，以二次為限，每月忘刷卡總次數超過五

次以上部分，以曠職或請假處理。 

五、 作業程序依各校員工出勤管理要點辦理。 

控制重點 一、 簽到（退）紀錄應由人事人員於每日簽到（退）後即予整理，

對曠職、遲到、早退者，應即通知，並自動轉入勤惰紀錄。 

二、 人事室應將每日未刷卡及刷卡異常人員，定期列表分送有關單

位參考辦理。 

三、 如發現有代刷卡或被刷卡者，被刷卡人當天視為曠職論，代刷

卡者依情節議處。 

法令依據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二、 各校員工出勤管理要點。 

使用表單 一、網路簽到退系統或刷卡系統。 

二、忘刷卡申請單。 

三、勤惰紀錄表(系統產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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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簽到(退)管理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
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職工是否依規定親自辦理每日刷
到退。 

   

三、倘未依辦公時間刷到退，是否完
成相關請假手續。 

   

四、倘有遲到、早退或漏未刷卡者，
是否有適時通知當事人應儘速
完成相關差假事宜。 

   

五、各單位應刷卡人員，如經發現有
代刷卡之情事，是否視情節予以
處分。 

   

六、是否另備妥簽到（退）簿，遇感
應卡機具故障時，供職員簽到與
簽退，並註明時間。 

   

七、有關各項差勤紀錄及統計報表，
是否視需要提供當事人知悉或
各級主管人員作為考核屬員之
參考。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
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605 

項目名稱 休假補助費核撥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核定後，轉會計單位進行核發。 

控制重點 一、員工於休假期間以國民旅遊卡在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除

於旅行、旅宿及觀光遊樂業消費給予加倍補助外，餘採「實報實銷」

方式，按每次符合休假旅遊補助規定之刷卡消費金額核實補助，全

年最高補助總額以新臺幣 16,000 元為限，但未具休假 14 日資格

者，其全年最高補助總額按所具休假日數依比例核發，以每日新臺

幣 1,143 元計算；未持用國民旅遊卡方式刷卡消費者，不予補助。 

二、休假半日以上，以國民旅遊卡於旅行、旅宿及觀光遊樂業之國民旅

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該休假期間前後連續假日於各國民旅遊卡

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均得併入補助範圍。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三、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8 年 1月 9日局考字第 0980060229 號函。 

使用表單 一、請假單。 

二、休假補助費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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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休假補助費核撥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二、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三、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四、申請人是否確依「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完成請休假手續，並提出申請「休
假補助費」。 

   

五、申請該補助費是否於休假日在國民
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 

   

六、如發現有「真刷卡、假消費」之情形
是否依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予以議
處。 

   

七、是否利用集會等各種機會加強宣導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規定，以維
護同仁權益。 

   

八、是否確實查核同仁當年之休假資
格，並依規定核予正確之休假補助費
額度。 

   

九、當年 1 月至 11 月份休假者，休假補
助費是否於次年 1 月 5 日前完成請
領，12 月份休假者，休假補助費得以
列印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之時點
辦理核支，其請領期限是否次年 2 月
5 日前完成。 

   

十、兼任行政主管職務之教師，是否依學
年制完成申請及核銷作業。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
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